
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第五十五条 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征收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或者宗教活动场所房屋

的，应当按照国家房屋征收的有关规定执

行。宗教团体、宗教院校或者宗教活动场所

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

换或者重建。

第五十六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

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可以依法兴办公益

慈善事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公益慈善

活动传教。

第五十七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

活动场所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境内

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用于与其宗旨相符的

活动。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不

得接受境外组织和个人附带条件的捐赠，接

受捐赠金额超过 10 万元的，应当报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可

以按照宗教习惯接受公民的捐赠，但不得强

迫或者摊派。

第五十八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

活动场所应当执行国家统一的财务、资产、

会计制度，向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

教事务部门报告财务状况、收支情况和接

受、使用捐赠情况，接受其监督管理，并以适

当方式向信教公民公布。宗教事务部门应当

与有关部门共享相关管理信息。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建立健全

会计核算、财务报告、财务公开等制度，建立

健全财务管理机构，配备必要的财务会计人

员，加强财务管理。

政府有关部门可以组织对宗教团体、宗

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进行财务、资产检查

和审计。

第五十九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

活动场所应当依法办理税务登记。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

宗教教职人员应当依法办理纳税申报，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税务部门应当依法对宗教团体、宗教院

校、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教职人员实施税收

管理。

第六十条 宗教团体尧宗教院校尧宗教活

动场所注销或者终止的袁应当进行财产清

算袁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应当用于与其宗旨相

符的事业遥
第八章法律责任

第六十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宗教事务

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尧玩忽职守尧徇私舞弊袁
应当给予处分的袁依法给予处分曰构成犯罪

的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遥
第六十二条 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

信仰宗教袁或者干扰宗教团体尧宗教院校尧宗
教活动场所正常的宗教活动的袁由宗教事务

部门责令改正曰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袁依
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遥

侵犯宗教团体尧宗教院校尧宗教活动场

所和信教公民合法权益的袁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曰构成犯罪的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遥
第六十三条 宣扬尧支持尧资助宗教极端

主义袁或者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尧公
共安全袁破坏民族团结尧分裂国家和恐怖活

动袁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尧民主权利袁妨害社会

管理秩序袁侵犯公私财产等违法活动袁构成

犯罪的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曰尚不构成犯罪

的袁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曰对公民尧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袁依法承担民

事责任遥
宗教团体尧宗教院校或者宗教活动场所

有前款行为袁情节严重的袁有关部门应当采

取必要的措施对其进行整顿袁拒不接受整顿

的袁由登记管理机关或者批准设立机关依法

吊销其登记证书或者设立许可遥
第六十四条 大型宗教活动过程中发生

危害国家安全尧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

秩序情况的袁由有关部门依照法律尧法规进

行处置和处罚曰主办的宗教团体尧寺观教堂

负有责任的袁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其撤换主

要负责人袁情节严重的袁由登记管理机关吊

销其登记证书遥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4 月 17 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袁 确定进一步降低小微

企业融资成本的措施袁 加大金融对实体经

济的支持遥
会议指出袁 要按照党中央尧 国务院部

署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袁确保小微企业融

资规模增加尧成本下降袁促进就业扩大和新

动能成长遥
一要坚持不搞野大水漫灌冶袁实施好稳

健的货币政策袁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袁扩
大再贷款尧再贴现等工具规模袁抓紧建立对

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

架袁 针对融资难融资贵主要集中在民营和

小微企业的问题袁 要将释放的增量资金用

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遥 推广债券融资支

持工具袁确保今年民营企业发债融资规模尧
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规模

均超过 2018 年水平遥
二要推动银行健全野敢贷尧愿贷尧能贷冶

的考核激励机制袁 支持单独制定普惠型小

微企业信贷计划遥 工农中建交 5 家国有大

型商业银行要带头袁 确保今年小微企业贷

款余额增长 30%以上尧 小微企业信贷综合

融资成本在去年基础上再降低 1 个百分

点遥 引导其他金融机构实质性降低小微企

业融资成本遥
三要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降低企业融

资费用遥 中央财政继续安排资金袁实施小微

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遥 国家融资担

保基金年度支持小微企业 2000 亿元担保

贷款尧户数 10 万户以上遥 各地要尽早实现

单户担保金额 500 万元以下小微企业担保

费率不超过 1%尧500 万元以上不超过 1.5%
的目标遥

四要引导银行提高信用贷款比重袁降
低对抵押担保的过度依赖遥 清理规范企业

抵押登记尧资产评估尧过桥等附加费用袁有
关部门要对企业融资中的不合理和违规收

费联合开展专项检查袁减轻企业负担遥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员刘兴国表示袁

此次国常会强调引导新增信贷资金往民营

企业尧小微企业倾斜袁改革银行考核机制袁
利用政策性担保降低融资费用袁 引导银行

增加信用贷款比重等袁 这些举措的落实将

有效增加银行对小微企业尧 民营企业的放

贷量和提高其在新增融资中的比重袁 降低

企业融资成本袁增强小微尧民营企业盈利能

力袁激发企业发展活力遥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表示袁 缓解

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袁 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

本袁 关键是提升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

意愿和能力遥 首先袁货币政策方面要保持流

动性合理充裕袁 更注重实体经济对流动性

的合理需求遥 其次袁适度为银行松绑遥 实行

较低存款准备金率有利于释放更多增量资

金袁 引导中小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

投放遥 再次袁加大正向激励遥 通过政府性融

资担保方式袁降低小微金融业务成本袁促进

商业可持续遥
绛县经济信息中心 宣

再降小微融资成本 金融支持实体又加力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
1993 年 8 月 29 日国务院批准，1993

年 9 月 15 日国家民委令第 2 号发布

细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民族工作，保障

城市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促进适应城市少

数民族需要的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制定

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城市，是指国家

按照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

第三条 城市民族工作坚持民族平等、

团结、互助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

第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

当将城市民族工作作为一项重要职责，加强

领导，统筹安排。

第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将适应当地

少数民族需要的经济、文化事业列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城市人民政府对于发展

适应当地少数民族需要的经济、文化事业的

资金，可以根据财力给予适当照顾。

第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

可以确定负责民族事务工作的部门或者配

备专职干部，管理民族事务。

第七条 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城市的人

民政府、少数民族聚居的街道的办事处，以

及直接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服务的部门或

者单位，应当配备适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干

部。

第八条 城市人民政应当重视少数民族

干部的培养和选拔

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重视少数

民族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和使用。

城市人民政府鼓励企业招收少数民族

职工。

第九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发展少

数民族教育事业，加强对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的领导和支持。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提高

少数民族教师队伍的素质，办好各级各类民

族学校(班)，在经费、教师配备方面对民族学

校(班)给予适当照顾，并根据当地少数民族

的特点发展各种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

地方招生部门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对义务教育后阶段的少

数民族考生，招生时给予适当照顾。

第十条 信贷部门对以少数民族为主要

服务对象的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经营和饮

食服务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贷款额

度、还款期限、自有资金比例方面给予优惠。

第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对本条例第十

条所列企业以及生产经营少数民族用品企

业的贷款，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和条

件，予以贴息。

第十二条 本条例第十条所列企业纳税

确有困难的，税务机关依照有关税收法律、

法规的规定，给予减税或者免税。

第十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

需要，合理设置清真饭店和清真食品生产加

工、供应网点，并在投资、贷款、税收等方面

给予扶持。

第十四条 对城市民族贸易企业和民族

用品定点生产企业的优惠，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

第十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并组

织有关经济、技术部门，加强同少数民族地

区和农村散杂居少数民族开展横向经济技

术协作。

第十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进

入本市兴办企业和从事其他合法经营活动

的外地少数民族人员，应当根据情况提供便

利条件，予以支持。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少数民族流

动人员的教育和管理，保护其合法权益。

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应当自觉遵守国家

的法律、法规，服从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的管理。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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